
申请设办医疗机构需要材料

产品名称 申请设办医疗机构需要材料

公司名称 合鑫易（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大客户服务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蓝堡国际中心1座1111室

联系电话  13260440006

产品详情

申请设办医疗机构单位或个人向县卫生局提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报告，并填写《医疗执业登
记注册书》，应提交：

1、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科室负责人名录和有关资格证书、执业证书、身份证复印
件；

2、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3、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4、验资证明、资产评估报告；

5、普通设备清单和药品种类清单。卫生局自受理申请日起四十五天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派出人员到
现场考察核定，由承办人或经办人提出意见，报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合格发给《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不合格用书面形式通知申请单位或个人。自受理申请日起四十五天内。《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份收
费45元。

法律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三十五条 床位在一百张以上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
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以及专科医院、疗养院、康复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临床检验中心和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的校验期为三年；其他医疗机构的校验期为一年。医疗机构应当于校验期满前三个月
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校验手续。办理校验应当交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提交下列文件：(一)《
医疗机构校验申请书》；(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提交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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